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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道停放 没有收据

街头停车收费 期待规范管理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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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呼吁
更加规范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为了多收费 占道停放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只管收费 不开收据

停车收费者把三轮车停到马路上，大部分收
费者不能出示收费收据……市区部分繁华街道和
医院附近，一些停车收费点方便了市民存放车
辆，但也因此产生一些不规范行为。甚至有时一
些市民因不理解这种行为，和收费者发生口角。
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有人觉得方便 有人认为不合理

记者调查发现，商业街、
医院等门口的停车收费者，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市民的需
求。“看车收费是应该的，人
家无缘无故为啥替你看车？给
人家个一两元的费用，逛街的
时候也更加放心了。”一名市
民告诉记者，目前我市一些商
超门前都有停车收费点，便于
市民停放自行车、电动车，让
他们能安心逛街购物。

但也有些市民觉得占用公
共场所收费不合理。在老街一
家门面房门前，记者遇到了正
在办事的市民刘先生。刘先生
告诉记者，他上午来老街附近
办点事，直接把电动车停放在

这里，给了一名收费者两元
钱。“在门面房前的空地上收
费，谁允许他们乱收费的？公
共场所怎么可以收费？”刘先
生感到不解。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一些
大型商场前虽然也有人收停车
费，但商场规划了专门的区域
供车辆停放，没有占道摆放的
现象。10月 14日，记者在市
区辽河路丹尼斯、交通路新玛
特等商场前看到，一排排电动
车、自行车停放在专门的区域
内，摆放得规范整齐。“专门
设置了停放的区域，更利于来
购物的市民停车。”辽河路丹
尼斯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10 月 13 日 上 午 ， 适 逢 周
末，市区老街两边一大早就变得
热闹起来。“你不能停在这里，
这里是收费的。”看到记者骑着
一辆自行车，60多岁的王女士
手里拿着一把小牌子，上前拦住
记者。

“你可以停到马路对面去，
那里没有人管。”王女士告诉记
者。记者按照她的意思把自行车
停放好后，看到在市区交通路和
老街交叉口东侧，老街路北侧每
隔几米就坐着一位和王女士一
样，手里拿着号码牌的人。有的
人不时地向来来往往的市民招呼
着停车，有的人正在整理路上没
有停放好的三轮车。

“这段路停车收费好长时间
了，自行车是一元，电动车是两
元。”王女士告诉记者，和她一
样正在收费的都是附近社区的
人，停放在这里的车辆可以一直
存到下午 6点，6点以后她们就
不管了。顺着王女士的手指方
向，在老街路北侧（交通路至公

安街路段），均有人在这里收费。
“这些是号码牌，存放的车

子上都挂一个这样的牌子。”另
外一名收费者站在一个大型商超
门前的路口，招呼着过路市民和
一些准备去超市里购物的顾客。

“这里停车便宜还放心，一直都
有人看管。”收费者见一位市民
犹豫不决，就好言相劝起来。在
这名收费者的身后，地上放着一
个停车收费的黄色牌子。“这条
路有几百米，收费的人大概有十
几个。”这名收费者告诉记者，
他们在这里收费已经很久了，每
天生意好的话一个人可以收取
50元到60元的停车费。

记者调查发现，每名收费者
负责的区域大约有几米长，有的
收费者为了尽可能在自己的区域
里多停放车辆，直接把一些电动
车摆放到了马路上。“这些车辆
摆放到马路上肯定影响其他市民
出行，也影响市容市貌。”该路
段一家门面房的老板张先生告诉
记者。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区交通
路，在路东的一些大型商场前，
不少地方放置了“停车存车”

“停车收费”等字样的大牌子，
几个收费者正在给到商场购物的
市民发放停车牌。

“车子随意放的话，万一丢
了咋办？有人看管着放心。”一
名收费者告诉记者，每到周末这
附近的商场人特别多，一天下来
能收取近百元的停车费。当记者

问是否有收据时，一名收费者
说：“一元、两元的，都不要收
据，也压根没有收据。”

记者看到，一些车主不愿意
掏停车费，直接把自己的电动车
或自行车停放到了交通路东侧的
非机动车道上，过往的市民只好
绕着通过。“好好的马路停放这
么多电动三轮车，让其他人咋走
路啊？”一些路过的市民纷纷抱
怨起来。

2002 年 3 月 1 日，郑州
市施行《郑州市停车场管理
办法》规定，市公安机关主
管郑州市区停车场的监督管
理工作，市公安交通管理机
关依照办法规定具体负责停
车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为配合部
门，负责协同停车场建设和
管理工作。

今年7月，郑州市政府
印发《郑州市下放市区停车
场建设管理权工作实施方
案》规定，停车费用属于区
级职责。停车收入纳入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实行收支两
条线，收入全额上缴区级财
政，用于区停车场建设、维
护、管理工作的各项支出。

河南澜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凯告诉记者，在公
共场所的收费行为，收费
者如果无法提供收费的票
据，那么这种收费行为很
可能就是未经政府部门批
准的乱收费行为，这种行
为肯定不合法。

“我市现行的停车场管
理规定已经不符合时代的
需要，而且管理主体不明
确，部门协作不到位。有
的收费标准是十几年前出
台的，与现在的物价标准
存在较大偏差，导致停车
收费比较混乱。建议有关
部门早日推行新的停车场
收费管理办法。”采访中，
在市直一家单位上班的刘
先生告诉记者。

“公共场所停车收费行
为涉及部门很多，有的部
门负责收费标准，有的部
门 界 定 收 费 行 为 是 否 合
法。目前我市还没有这方
面的明确规范性文件。”市
民齐先生告诉记者，期待
政府统一协调，早日规范
街头停车收费行为。

市区老街路北侧市区老街路北侧，，停车收费者在整理存放的车辆停车收费者在整理存放的车辆。。

市区交通路东侧市区交通路东侧，，一些不愿掏停车费的车主把车停在道路上一些不愿掏停车费的车主把车停在道路上。。


